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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及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立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委員要求當局提供以下

有關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資料 —  

(a) 按工作性質列出教育局為配合官立學校在校本管理政

策下的運作需要而聘用的 886 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

分項數字； 

(b) 教育局以公務員職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進

展及時間表； 

(c) 香港電台以公務員職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

進展及時間表，以及香港電台建議開設以取代部門內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公務員職位數目；以及 

(d) 以營運基金模式運作的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

情況，以及公務員事務局監察該等部門推行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計劃時所作出的特殊考慮。 

2. 此 外 ，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委員要求當局按局／部門列出不能轉為公務員職位的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分項數字及相關理由。 

教育局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3. 關於上文第 1(a)段，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教育

局共聘用了 886 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以配合官立學校

在校本管理政策下的運作需要。其中約 30%(270 人 )是雜工，

執行體力勞動、清潔、派遞或櫃位接待工作； 30%(268 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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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理，協助教師預備教材及籌辦學校活動；21%(187 人 )

為 學 校 提 供 管 理 、 行 政 或 文 書 支 援 服 務 ； 11%(94 人 )是學 校

雜 務 員 ／ 半 熟 練 工 人 ， 在 實 驗 室 提 供 一 般 支 援 服 務 ； 其 餘

8%(67 人 )主要提供資訊科技或技術支援。 

4. 自 校 本 管 理 政 策 推 行 後 ， 官 立 學 校 有 更 大 的 自 主 權 ， 可

以更靈活地運用資源和規劃學校發展。為發展具本身特色的

優質教育，官立學校需要靈活聘用人手，採用合適的支援員

工組合，以配合不同時間的運作需要，這說明了官立學校持

續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以應付短期服務需求的情況。儘管

如此，官立學校檢視其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後，會尋求在

二零一四至一五學年開設公務員職位，以取代部分長期的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官立學校會在未來進行類似的檢討，

並在認為適當時提出開設公務員職位的建議，以取代長期的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 

5.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教育局在其總部聘用了 348

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為確保香港學生能夠接受優質教

育，教育局認為有持續需要在總部短期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 ， 以 應 付 因 推 行 各 項 教 育 措 施 和 項 目 而 不 斷 增 加 的 工 作

量。教育局不時檢視各分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並以

公 務 員 職 位 取 代 涉 及 長 遠 工 作 需 求 的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崗

位。例如，在二零一一至一二及二零一二至一三年度，教育

局在各分部共開設了 26 個公務員職位，以取代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崗位。教育局會在二零一三至一四年度再開設約 10 個替

補公務員職位。教育局會繼續進行檢討，並在適當時尋求以

公務員職位取代分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 

香港電台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6. 香 港 電 台 認 為 ， 作 為 公 共 廣 播 機 構 ， 部 門 在 運 作 上 需 要

聘用若干數目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負責特定職務，以配合不

斷轉變的社會需要及受眾愛好，為創作團隊注入新血，並從

市場招攬具備最新專業知識的人才。儘管如此，對於長遠的

服務需求或須由部門直接提供的核心服務，香港電台會因應

運作需要及可用資源，逐步以公務員職位取代有關的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崗位。為此，香港電台在二零一一至一二及二零

一二至一三年度開設 22 個公務員職位，以取代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崗位。這些職位涉及廣泛的工種，包括編輯、編導、記

者及機構業務主任。香港電台會在二零一三至一四年度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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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另外 20 個公務員職位。香港電台會繼續檢討人手安排，並

會在適當及有需要時尋求以公務員職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崗位，以切合部門所需。 

7. 香 港 電 台 的 公 務 員 空 缺 是 以 公 平 公 正 的 方 式 進 行 公 開 招

聘填補。應徵者或須參加不同工種所要求的相關工作技能測

試，例如筆試、試音。此外，他們亦須參加遴選面試。鑑於

相關的工作經驗和知識及良好的工作往績是招聘過程中的重

要評核因素，現職的香港電台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憑藉在部門

的工作經驗及往績，在招聘過程中往往會有優勢。過往的招

聘數據證實上述的說法。例如，香港電台自二零一一年起已

完成 27 次節目主任職系的招聘工作，以填補 115 個公務員職

位空缺。在 115 名獲聘人員中， 80 名 (70%)獲聘前為香港電

台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營運基金部門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8. 關於上文第 1(d)段，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五個

營運基金部門共聘用了 3 967 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分

別為香港郵政有 2 073 人、機電工程署有 1 579 人、通訊事

務管理局辦公室有 129 人、土地註冊處有 118 人及公司註冊

處有 68 人。其中差不多三分之二的僱員 (約 65%，即 2 591

人 )受 聘 提 供 的 服 務 會 隨 着 市 場 需 求 的 變 動 而 時 有 變 更 ， 約

26%(1 035 人 )的工作時數少於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數，其餘

9%(341 人 )主要受聘應付有時限的服務需求。 

9. 營 運 基 金 部 門 所 受 到 的 監 管 與 其 他 局 ／ 部 門 相 同 ， 但 因

應部門需要更大靈活性聘用僱員，以應付業務波動，在聘用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方面沒有人數上限。然而，營運基金部門

亦須與其他局／部門一樣檢討其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

況，確保有關的聘用符合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範圍。 

以公務員職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 

10. 關於上文第 2 段，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各局／

部門共聘用了 14 535 名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當局認為其

中 52%(7 542 人 )所擔任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不適宜由公

務員職位取代，因為他們受聘於局／部門以應付的服務屬有

時限或季節性的需求；或只須僱用工作時數少於公務員規定

工作時數的人手；又或需要從市場招攬在特定範疇具備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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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識的人才。該 7 542 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按局／

部門細分的數字載於附件。其餘 48%(6 993 人 )主要受聘提供

各項服務模式正待檢討或可能有變的工作；或應付需求受市

場變動影響而往往難以預測的服務。局／部門須定期檢討這

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情況；如有關工作屬永久性質，

則應按既定程序，在適當時尋求以公務員職位取代。 

11. 我 們 會 在 日 後 的 報 告 中 ，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以 公 務 員 職

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最新進展。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七月 



附件

應付短期、

有時限或

屬季節性

的服務需求

只須僱用

工作時數少於

公務員規定

工作時數的人手

的服務需求

需要從市場招攬

具備最新專業知識

的人才以應付

特定和不斷轉變

的運作需求

不能轉為

公務員職位的

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崗位總數

A B C D = A + B + C

漁農自然護理署  188  1 -  189

建築署  36 - -  36

屋宇署  390 - -  390

政府統計處  207 - -  207

行政長官辦公室  7 - -  7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包括效率促進組)  31 -  14  45

民航處  23 - -  23

土木工程拓展署  30 - -  30

公務員事務局 -  1 -  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32 -  2  34

公司註冊處  23 - -  2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8 -  1  9

懲教署  7 - -  7

香港海關  17 - -  17

衞生署  121  9 -  130

律政司  43 - -  43

發展局  11 -  8  19

渠務署  74 - -  74

教育局  292  6  19  317

機電工程署  249 -  4  253

環境局  6 - -  6

環境保護署  108 -  1  10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  1  1

消防處  7  1 -  8

食物環境衞生署  87  8  3  98

食物及衞生局  16 - -  16

政府飛行服務隊  11 -  1  12

政府化驗所  30 - -  30

政府物流服務署  1  18  5  24

政府產業署  8 - -  8

路政署  28 - -  28

民政事務局  51 -  2  53

民政事務總署  68 -  43  111

香港天文台  24 - -  24

香港警務處  4 -  1  5

香港郵政 - 1 035 - 1 035

入境事務處  77 - -  77

政府新聞處  6 -  10  16

稅務局  168 - -  168

各局 / 部門不能轉為公務員職位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分項數字及相關理由

( 截至2012年6月30日 )

局 / 部門

不能轉為公務員職位的理由



應付短期、

有時限或

屬季節性

的服務需求

只須僱用

工作時數少於

公務員規定

工作時數的人手

的服務需求

需要從市場招攬

具備最新專業知識

的人才以應付

特定和不斷轉變

的運作需求

不能轉為

公務員職位的

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崗位總數

A B C D = A + B + C

局 / 部門

不能轉為公務員職位的理由

創新科技署  4 -  33  37

知識產權署  4 -  8  12

投資推廣署 - -  58  58

司法機構  101  2  1  104

勞工及福利局  24 -  1  25

勞工處  217 -  7  224

土地註冊處  28 - -  28

地政總署  190 -  19  209

法律援助署 - -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 264 -  30 1 294

海事處  18 - -  18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 -  3  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6 -  2  8

破產管理署  49 - -  49

規劃署  11 -  8  19

香港電台  78 -  249  327

差餉物業估價署  43 -  25  68

選舉事務處  791 - -  791

保安局  4 -  8  12

社會福利署  31 -  12  43

學生資助辦事處  210 - -  210

工業貿易署  78  2  6  86

運輸及房屋局  5 - -  5

運輸署  136 - -  136

庫務署  47 - -  47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9 -  2  11

水務署  29 -  6  35

總計 5 866 1 083  593 7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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